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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莊園社區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 年 08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新北市政府 6 樓大禮堂) 

三、召集人：尚志資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四、主  席：               (簽名或蓋章)   紀錄:陳威銘 

五、出席人員： 

1. 本次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含代理出席)計 383 人，詳如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2. 依據區分所有權人名冊，本次應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總計 317 人、區分所有權    

%。 

3.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開議額數：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

所有權比例均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其中尚志資產開發(股)公司持有 114 戶，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以及内政部台(86)内營字第 8603147 函號解釋令，超

過全部區分所有權 1/5 以上者，其分子、母均不予計算，故尚志資產開發持有部

分以 98户計算(490/5=98)，故本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核計為 474戶。(114-98=16，

490-16=474)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383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80.8％。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77313，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77.313 ％。 

六、列席人員：穴吹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七、主席報告： 

今天很高興能代表公司，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8 條的規定，召開大同莊園社區第

一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民國 97 年尚志資產歷時五年的審議，完成二萬多坪的土地變

更，在這裡我們特別劃設了一條莊園街，二邊退縮共 18 米的人行步道，就是期望能打

造一條有如台北市仁愛路、敦化南路一樣的林蔭大道。在規劃時，我們特別聘請日本名

師光井純建築師、燈光大師內原智史先生以及劍橋國際的徐維志建築師等團隊，在私領

域格局，以人為本的角度來規劃，公領域以最實用多樣的項目，滿足全齡社區需求。 

為了落實用建築讓幸福升級，從好幾家知名大型營造廠中特別挑選出大陸工程，希望能

把品質做好，讓大家住的安心。社區活動舉辦，除了感謝大多數住戶在這段期間的支持

及認同，也希望能促進芳鄰的交流及家庭和諧，公司一直秉持實在及貼心的態度，來協

助住戶歡喜入新厝、建立夢想家園。先前特別舉辦公設巡禮，也是讓住戶了解到我們尚

志資產已經準備好了，不僅硬體建設到位完成，我們更期待協助未來的管委會及社區住

戶，引入軟體營運及服務，用建築讓幸福升級，輔以社區共好、共享、共樂的經營理念。

今天的會議，首要任務就是請各位住戶共同來討論並訂定我們的社區規約，以期每一位

住戶都能共同遵守及維護管理，讓社區居住品質更好。第二步，就是協助大家，選出認



同社區經營理念及熱心的住戶來擔任社區委員，委員都是無私奉獻，我們要感謝願意為

社區服務的每一位委員，而我們公司也會盡全力來協助未來的管委會，在合法、合理的

原則下，共同來打造新北市最優質的住宅社區，今天出席人數及比例已符合 2/3 出席

人數之法定門檻，本人在此宣佈會議正式開始，最後預祝今日的會議順利成功，也祝在

座的區權人及家人，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八、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無 

九、報告事項： 

十、討論事項及決議： 

第一案 

案由：社區規約修訂 

說明：會前寄發之規約(草約)，是依預售合約當時之住戶規約草約所轉載，主要參

照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修訂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內容制

定。今日提供之規約(草約)前已參酌內政部最新規約範本、建築執照應登載

內容以及 109 年 7 月 22 日止共有 C9-16F、C9-11F、C5-17F、C1-5F、

C9-4F、C1-16F、B7-11F、B8-18、B7-10F、B7-15F、B2-2F 等區分所有

權人提出的提案單進行增修，為使會議順利進行，於司儀逐條宣讀後即納入

修訂，請各區權人參閱各條文之文字畫底線部分，有關區權人的權利義務，

在考量社區執行順暢下，將提請各區權人討論表決後修訂之。 

(一) 第七條第二款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建議新增第(八)目，即管理

委員會須支出費用逾新台幣十萬或三十萬元以上。 

決議：不增加，於社區規約第四章財務管理再行討論。 

(二) 第七條第三項建議修正條文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五目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權比例合計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外， 其餘決議均應有區分所

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請舉票表決。 

決議：本案同意票數 294 票，通過修正。 

(三)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管理委員會人數及第二項委員名額分配等方式，含原

條文，共三案，請舉票表決。 

決議：各棟委員各五名合計 253 票，財委監委各三名合計 281 票，故通過採

修正條文二，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名。 

(二)副主任委員一名。 

(三)財務委員(負責財務業務之委員)三名(A、B、C 三棟各一名)。 

(四)監察委員(負責監察業務之委員)三名(A、B、C 三棟各一名)。 



(五)委員七名。 

前項委員名額，合計十五名，並得置候補委員六名(各棟二名)。 

委員及候補委員名額之分配，以分棟劃分，並於選舉前十日由召集人公告分區

範圍及分配名額。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及委員選任時

應予公告，解任時亦同。委員名額之分配方式採分棟劃分:A 棟 4 名；B 棟 5

名；C 棟 6 名。 

(四)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建議修正委員連選得連任之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請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票合計 6 票，維持原內政部規約範本條文。 

(五)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新增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之

消極資格，即第 6 目未自行迴避利益者、第 7 目未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決議者，請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增加第 6 目、未自行迴避利益者，合計 6 票，不贊成增加 245 票；

贊成增加第 7 目、未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者，合計 304 票，不贊成

增加合計 16 票。通過增加條文「未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者」。 

(六) 第十二條第二項管理委員及職位之選任，原條文為採無記名複記法選舉，選票

最多圈選三名。建議建議修正為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選票最多圈選五名，請

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單記法合計 59 票，贊成複記法合計 274 票；贊成複記法三名合計

278 票，複記法五名合計 36 票。本案採無記名複記法最多圈選三名通過。 

(七) 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管理委員之罷免，採修正條文一參照內政部規約範本

規定由各棟選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書面連署罷免之，或採修正條文二「各棟所

選任之委員，得隨時經該棟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罷免之。」，請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修正條文一合計 253 票，贊成修正條文二合計 62 票。本案通過採

修正條文一。 

(八) 第十四條第一項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應為每二個月至少召開管理委員會

會議乙次，或每一個月至少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請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每月一次，計 210 票，贊成每二個月一次，計 90 票。本案通過每

月一次例行會議。 

(九) 第十四條第四項管理委員會會議開議決議之額數，採「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參加

及過半數之決議通過」或「三分之二之委員出席參加及過半數之決議通過，且

會議全程應錄音存查」，請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三分之二額數合計 46 票，贊成過半數之額數計 256 票，本案通過

開議決議額數為二分之一之委員出席及過半數決議通過。 



(十) 第十四條第五項會議紀錄之應有內容，建議新增條文一採內政部規約範本之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或新增條文二「(三)提案人、各

委員就討論事項所發言之逐字內容、決議事項內容及委員就決議事項之表决

結果」，請舉票表決。 

決議：本案贊成新增條文二合計 46 票，贊成新增條文一合計 259 票，本案通

過新增條文採內政部規約範本。 

(十一) 第十四條新增第六項管委會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之公告時限，建議新

增條文一：採內政部規約範「於會後十五日內公告之」，或新增條文二：「會

議記錄於會議召開後十日內公告之，住戶若有意見得於公告後十日內經區

分所有權人達十分之一以上書面連名提出，俾供管委會再行討論修正」，請

舉票表決。 

決議：贊成新增條文二合計 280 票，贊成新增條文一合計 16 票，本案通過新

增條文二。 

(十二) 第十四條新增第七項「如委員本身害關係與管理委員會會議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事項，經任一區分所有權人表示有利益衝突之虞時，得加入

討論，但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表决，亦不得代其他委員行使表決權。 

決議：贊成新增條文合計 63 票，本案不通過新增此條文。 

(十三)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度，經討論決議修正為自當年 9 月

1 日起至次年 8 月 31 日止。 

(十四) 第二十二條第七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住戶不得於樓梯間、共同

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經討論決議新增鞋櫃及地墊。 

  



第二案 

案由：選舉第一屆管理委員 

說明：委員分區分棟應選 5 名採複記法，選票可勾選名額 3 名，不得塗改，並請

各棟推派代表進行監票，以示公正。 

決議：經投票應選 15 名管理委員並推選各職司委員其得票數如下，其中 A 棟委

員葉明東先生及委員馮明珠小姐得票數相同，將併同職司委員推選協調正

選委員及備選委員。 

A 棟 B棟 C 棟 

委員:莊才逸(78 票)   

委員:林芷嫻(54 票)     

委員:何志鴻(41 票) 

委員:李秀靜(24 票) 

委員:葉明東(16 票) 

委員:馮明珠(16 票) 

候補委員:鄭千鈴 

委員:楊慶永(58 票)  

委員:謝宜家(56 票) 

委員:劉賽顏(50 票) 

委員:鄭明杰(45 票) 

委員:張雅瑩(43 票) 

候補委員:吳佩聯 

候補委員:賴志成 

委員:何瑞娟(92 票)  

委員:蘇怡玲(78 票) 

委員:杜同軒/嚴家玉(59 票) 

委員:林素心(51 票)  

委員:崔寶琴(34 票) 

候補委員:傅佩雯 

候補委員:鐘學惠 

十一、臨時動議及決議 

(一) 因中元節將至，建請尚志資產開發公司協助今年度社區中元普渡活動。 

決議：尚志資產會全力協助社區住戶及管委會今年中元普渡場地布置事宜。 

(二) 本社區後續公共設施檢測公司名單，目前尚志資產開發建議二家，皆為市場知

名且有一定公信力，包括：SGS 台灣檢測科技公司以及太古華電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決議：配合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請尚志資產協助安排二家廠商進行提報以決

定。 

十二、散 會 

 

 

 

 

會議主席: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5 日 


